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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7 歲 A 男獲得單親母親甲女的同意，到乙男開設的洗車廠擔任工讀生。

A 男與乙男透過手機簡訊，談好時薪 170 元，工作時間為每天下午 6 點

到晚上 10 點。某日 A 男為趕時間，不告而取甲女的機車騎去上班，一

時心急撞到騎機車的孕婦丙女。試問，A 男與乙男、A 男與丙女、甲女

與丙女之上述三組人等之間，各自的法律關係與效力為何？（30 分）

二、甲男與乙女婚後，乙女因工作而離開甲乙結婚時設立之住所地，自行租

屋獨居。每週末才共同生活。因甲男外遇並已認領外遇所生之子，且又

走私與吸食毒品致入監服刑，致甲乙兩人協議離婚，並立下離婚協議書

謂：「甲乙兩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A 女由乙女單獨監護，甲男放棄與

A 女之會面交往權。 A 女之生活費與教育費完全由乙女自行負擔。」

乙女於離婚後遠走他鄉，完全不與甲男聯絡。嗣後，乙女意外過世，留

下現年 5 歲之 A 女。查乙女生前早已留下遺囑，指定 A 女之阿姨丙女

就近照顧 A 女。丙女自行將 A 女出養予丁男與戊女夫妻。於 A 女 16 歲

時，甲男始知 A 女下落，此時甲男向法院聲請該收養無效，試問甲男之

請求有無理由？（40 分）

三、甲女和乙男結婚數十年，育有 A 男與 B 女。甲女有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

多年，並引發其他嚴重慢性代謝疾病。甲女曾於其家族 line 群組內，向

40 多名親友貼文表示：「因痼疾纏身，逐日嚴重，恐來日不多，特於本

群組立下遺囑，以昭公信。我將我的現金財產 200 萬元全數留給丈夫乙

男。我名下的不動產 Z 透天厝一棟留給長子 A 男。至於 B 女，因為以前

已經給過她嫁妝 60 萬元，所以我不會再給她錢。而且 B 女結婚後即對

我不聞不問，她無權繼承。」甲女貼文後，乙男、A 男即發出「好」、「同

意」等貼圖。甲女親友若干人也紛紛貼圖或留言表達支持。嗣後甲女過

世，試問 B 女向法院以特留分為由，請求分割遺產。試問，B 女之請求

是否有理由？（30 分）


